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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用耗材遴选文件

根据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购管理办法的要求, 对本院使用的医用耗材进行遴选。
对参加遴选的供应商和生产厂家要求如下:
1.具有合法的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 具有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生产或销售许可证。所售产品国产类的医用耗材必须具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生产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的营业执照等证件；进口类的医用耗材/试剂须具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参加议价的公司必须提供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代理公司还须提供原厂的代理许可委托书。资格文件见附件。
2.有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的保障体系：接到订货通知后,常规医用耗材/试剂应在48小时内送货，手术室等特殊科室所用医用耗材/试剂随叫随送；根据需要，接受医院定期或不定期抽检，并免费提供抽检样品。

3．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0号令）规定，为了保证医用耗材/试剂使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要求所有试剂供应商对需冷藏的医用耗材/试剂采取全程无缝冷链运输（若本公司无冷链，则应采用具有冷链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送货），供应商应保证医用耗材/试剂在从制造商到医院的运输全过程中试剂温度始终符合要求，并能提供实时温度监测记录。若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医院将做退货处理，并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4.根据医院规定，入围公司若存在以下情况：（1）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及时供货（2）未经医院同意，擅自更换供应商；（3）未经医院同意，入围一年内擅自改变入围产品供货价格；（4）所供产品与遴选样品不符或包装数量减少。一经发现，我院有权利立即中止与该公司的合作、停止付款并要求赔偿。

5.交报名文件地址为：浙江省湖州市人民路338号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政中心A座207室或者211室。报名文件应打印装订成册（一式一份）并密封，密封袋上应标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联系方式”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并随带样品(尽量多，并注明产地、品牌，恕不退还)。按序号写明产地、品牌、规格等信息，顺序必须与目录序号一致（如部分项目不报，可删除，但不得修改目录序号），并加盖公章。另外，需提供耗材目录及公司信息的excel文件（随议价报名文件一起密封），不得迟到，逾时不收，责任自负，谢谢合作！
此次遴选采用综合评分法，由遴选小组对各供应商的价格、商务、技术等指标在分值范围内进行评分，符合遴选资质要求，且按照量化指标评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入围候选人。
此次遴选请各公司踊跃参加，联系电话：0572—2575078供应商如同意以上条款，请签字盖章如下：

  报名单位(盖单):                       签名:
注：

一、议价报名文件包括（按顺序，并逐页盖红章）： 

  遴选资质要求（附件1）
  法人代表人授权书（附件2）
  无违法行为承诺（附件4）
  报名公司信息（附件5）

  耗材目录（附件6、附件7）

  组织机构代码证

  工商营业执照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医疗器械注册证 

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

生产厂家营业执照 

生产厂家对经销商的授权书 
个人销售员身份证复印件 

